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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是一个应用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法律部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
十年来所有的法学领域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导致中国商法学快速发展
的首要原因在于商法是与市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学领域，其调整内容直接
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完善，则为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商法学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
原因则在于中国既有的商事立法相当不完善，商法学研究起步得也比较晚。甚
至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商事立法和商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一张白纸上
绘就而成。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商法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这种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商法学研究和中国的商事立法
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不断进步的商法学理论为中国的商事立法发挥了智囊和
参谋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规范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需
要，是不断重复的市场交易行为上升为法律的表现。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主要
是通过商法来完成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针对商法而言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
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变成了商事法律。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产
生发达的商法制度；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活动的繁荣，必然导致
商事立法的大量出现，从而影响到商法学研究的繁荣。从另一方面说，法律的
制定并不是统治者的恣意妄为，而是人类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通过理性
思维的结晶。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利用法律
手段调控社会经济关系能力的强弱。没有罗马法学研究的复兴和深厚的理论积
淀就不可能出现 《法国民法典》和 《德国民法典》；同样，没有中国商法学研
究的空前繁荣，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商事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商事立法体系的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第二个表现在于，无论是中国的商事立法，还是中国的
商法学研究，都是采取兼收并蓄的发展路径，既恪守了大陆法国家的法典化立
法模式和概念法学的表述传统，同时又适当借鉴了英美法国家实践优于理论、
良善优于法律的理念和判例化的思维模式。其结果使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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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呈现出综合、繁杂和非典型性的发展模式，以大陆法为体，以英美法为用
的中国式商法体系初露端倪。另一方面，由于受对中国立法和法学研究影响深
远的经济法思潮的冲击和中国根深蒂固的民商法合一观念的浸染，中国商法的
体系构架一直没有完成，研究边界一直没有厘清。这不能说不是中国商法学研
究软肋之所在。我们稍感庆幸的是，就各国商法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现状
来看，与民法学的逻辑谨严、体系严密、结构封闭不同，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
是大陆法国家，商法学的体系大多呈现出体系松散，内容差异性较大，结构不
封闭等诸多特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商法学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体系
结构的不完整性反倒使商法学的研究少了些条框的限制和束缚，从而为研究者
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由于商法的内容并不是对商事活动的简单理论
概括和抽象，而是对典型市场交易行为的具体认知和回应，因而商法规范必然
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含义确定、概念晦涩，既很难用常识
加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凭伦理规则就能判断其行为指向。要想有效把握这些
技术性规范，只有借助于充分了解具体商法制度和商法规范赖以产生和存续的
社会经济土壤，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明了这些商法规范的设计理念和制度价
值。对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精辟指出：“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
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
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毋庸置疑，由于这
些规矩、制度或准则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所以从原则上讲，它们所依
据的原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转化仍然有赖于它们的发端。”①

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的现代商法制度，并对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商法学研究
有所裨益，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商法学系列教材。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总结中
国的既有立法实践，发掘中国社会实践对商法的需求内容，并推动国家把经过
市场经济验证行之有效的习惯和制度上升为商法规范。另一方面则是要充分借
鉴外国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成功经验，利用其他国家比较成熟的现代商法制度
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尽快完成。我们一直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法
治的现代化都应当是一个与国外先进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外国先进文化作为
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无疑应为我国所移植和借鉴，但在对外国先进文化包括法
律文化的吸收和引进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全盘否定传统的存在价值。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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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习惯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实际效
用；也只有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现实和传统文化与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
念的有机融合，才能使我们制定出的法律更加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也才能更
好地发挥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是为序。

赵万一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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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票据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需要掌握大量票据法基本理论的高端法律、金融人才。有鉴于此，我们编写了
这本 《票据法学》，作为创新思维法学教材商法学系列中的一种，以培养学生
法学思维和实践能力。本教材不仅讲授票据法基本理论和制度，而且更重要的
是讲授票据法的学习方法。其主要有以下特色：

学习指导：本教材以 “了解”、“熟悉”和 “掌握”对学习内容进行分类。
要求了解的内容属于与基本理论和制度相关的延伸知识，学生如有兴趣，了解
即可，老师可有选择性地讲授。要求熟悉的内容属于票据法学的一般知识，需
要学生达到基本理解并知晓的程度。要求掌握的内容属于票据法学的重点内
容，需要学生达到理解并能够运用基本理论和制度解决实际问题的程
度。　　　　　

理论讲授：本教材理论讲授围绕着培养学生理论思考和实践动手能力的目
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我国现行票据法律法规，并以丰富的实例，对票
据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学界有争议的问
题，在参考大量票据法学著作的基础上，采用学界通说。

参考习题：本教材每章后附有习题，并附有答案和考点，以供学生练习之
用。这些习题有编者自行编写的习题，也有历年司法考试的真题。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需要进行练习，以巩固已掌握的票据法基本理论和制度。

案例选读：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和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以理论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本教材精选了一批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
例附在每章之后。学生可以在学习完理论讲授部分之后，选取部分案例来阅读
和分析。老师可以选择部分案例为学生进行讲授，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
论。

本教材分总论和分论上下编，共１０章。从准备资料、收集案例、撰写书
稿到修改定稿，本教材的编写历时一年多时间，其中，付强、宋修卫、张宝
婷、马飞、付儆、吴进锋、王春洋、张军、熊雄等参加了本教材的部分工作，

１



票 据 法 学

感谢他们对本教材所作的贡献。
由于编者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有不当及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侯东德
２０１０年１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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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票据法基础

【学习指导】
这一章是关于票据法的基础知识，是学习后面内容的基础。要求掌握票据

的概念、票据的种类、票据的性质、票据法的概念和特征，熟悉票据的特征、
票据的功能、票据法的性质，了解我国票据法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票据的概念和特征

一、票据的概念

票据的概念和票据法立法体系密切相关，我国 《票据法》所称的票据是指
汇票、本票和支票。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
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

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是
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
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此可见，我国 《票据法》不
但对票据种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而且对每种票据都进行了严谨的定义。这和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票据来泛指一切体现民商事权利或者具有财产价值的书面
凭证 （如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国库券、提单、仓单、发票、会计
凭证等）的用法大为不同。票据法中的票据概念只能严格按照票据法的规定来
使用。

尽管我国 《票据法》没有采用概括主义从本质上对票据加以定义，而是对
票据种类进行了列举，并分别定义了汇票、本票和支票的概念，但是这并不影
响学者们从学理上对票据概念进行一般概括，抽象出一个统一定义。出于票据
法理论研究的必要，也为了促进票据法发展，对票据概括一个抽象的统一定义
是非常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票据是发票人依法发行的，由自己无条件支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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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① 有学者认为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
发的，委托付款人或者由出票人自身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并可依
法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② 由上可知，学者们对票据概念的概括大同小异，基
本上都包括了票据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性质，如票据的法定性、票据的金钱债权
性、票据的有价证券性、支付命令的无条件性等。综合学者们的概括并结合我
国 《票据法》的规定，本书采用的票据的概念为：所谓票据，是指由出票人依
照票据法签发的，委托他人或者承诺自己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
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有价证券。出票人，又称为发票人，是依法签
发票据并将票据交付给收款人的人。收款人，又称受款人，是指从出票人处接
受票据并享有向付款人请求付款的权利的人。持票人，又称执票人，指所有持
有票据的人。出票人、收款人皆为票据关系的基本当事人。

二、票据的特征

从各国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票据作为一种市场交易、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
工具，主要具有法定性、要式性、金钱债权性、支付命令的无条件性、有价证
券性和付款日期的确定性等特征。通过票据的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票据的概
念。

（一）票据的法定性和要式性
票据法尽管属于私法，但是其强制性色彩浓厚。票据的法定性主要体现

在：票据的种类必须依据票据法的规定确定，当事人不得签发票据法规定以外
种类的票据；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票据
法规定进行，否则，轻则票据行为无效，重则整个票据无效。票据的要式性，
指票据的记载事项必须严格按照票据法的规定进行记载；票据的格式必须严格
按照票据法的规定执行；票据行为方式必须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方式。票据不按
照票据法规定进行记载，格式不按照票据法规定执行，票据行为方式不符合票
据法规定，则可能使记载事项无效、票据行为无效，更严重的还可能使整个票
据无效。

（二）金钱债权性
支付功能是票据的基本功能之一，票据上记载的支付内容必须是一定的

金钱，票据的收款人或持票人只能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一定的金钱。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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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谢怀栻著：《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页。
董安生主编：《票据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页。



第一章　票据法基础

明票据上的权利是债权，而且是金钱债权。这和一般民事合同不一样。民事
合同中的权利人请求义务人交付的不但可以是债权，而且可以是一切其他合
法的民事权利，如物权、知识产权、劳务等。要实现权利人的金钱债权，实
现票据的支付功能，该金钱债权必须是确定的金额。因此，各国票据法都将
票据金额作为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或不依法记载票据金额，则
票据无效。

（三）支付命令的无条件性

对于收款人或者持票人而言，占有票据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票据上记载

的金钱债权。进而言之，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票据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相分

离的无因性原则基本成为各国票据法的通行原则。而无因性原则最直接的表现

就在于票据上记载的支付命令的无条件性。不论是委托他人支付的汇票、支票

或者是承诺自己支付的本票，出票人都不得在票据上记载支付的条件。在票据

上记载支付条件的，所附条件无效。

（四）付款日期的确定性

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票据目的在于实现一定金钱的支付，因此，必须确定

付款日期。付款日期可以采用见票即付、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以及见票

后定期付款等方式来确定。各国票据法一般都要求出票人清楚、明确地记载票

据的付款日期。根据票据上确定的日期，可以将票据分为即期票据和远期票

据。见票即付的票据为即期票据；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以及见票后定期

付款的票据皆为远期票据。当然，不论是即期票据或是远期票据，其付款日期

都是确定的。

（五）票据的有价证券性

当事人将民事权利记载在文书上，行使权利必须出示该文书，这样的文书

即为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最基本的特性在于权利与文书不可分离，行使权利以

持有文书为必要条件。对于付款人或者持票人来说，持有票据并不是为了单纯

占有或者收藏 “票据”这张纸，而是为了实现这张纸上记载的权利，即请求票

据债务人付款的权利。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必须向付款人或者承兑人提示票

据，票据遗失或者毁损等都会导致权利人不能正常行使权利。由此可见，票据

是有价证券，表现出有价证券的特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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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据的种类

（一）票据法上的分类
我国 《票据法》采用包括主义立法原则，① 将票据分为三类：汇票、本票

和支票：

１．汇票
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

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的基本当事人有出票人、收款人和
付款人。

我国 《票据法》规定的汇票又可以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２．本票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

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本票的基本当事人有出票人和收款人，付款人即为出票
人。

我国 《票据法》规定的本票仅指银行本票。

３．支票
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

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的基本当事人
有出票人、收款人和付款人，而付款人只能为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

（二）学理上的分类

１．自付票据和委托票据
以付款人是出票人本人还是他人为标准可将票据分为自付票据和委托票

据。付款人为出票人本人的票据为自付票据。自付票据上记载的支付命令为出
票人本人无条件付款的承诺，本票即为自付票据。付款人为出票人之外的他人
的票据为委托票据。委托票据上记载的支付命令为由他人无条件付款的委托，
汇票和支票即为委托票据。

２．支付票据和信用票据
以票据的主要功能为标准可以将票据划分为支付票据和信用票据。通常而

６

① 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原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包括主义和分离主义。包括主义将
汇票、本票和支票统一规定在票据法中；分离主义将汇票、本票规定在票据法中，而将支
票单独规定在支票法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